
毒品犯罪历来是刑事打击的重

点， 但近年来毒品类型更新迅速，

已从传统的冰毒、 海洛因等向合成

大麻素类、 哌醋甲酯、 咪达唑仑、

三唑仑等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 （以下简称麻精药品）

转变。

麻精药品兼有药品和毒品的双

重属性， 行为人的主观明知、 医疗

目的等会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认定，

与传统毒品犯罪的差别也会影响罪

刑相适应原则的最终效果。

贩卖麻精药品行为

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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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还是滥用

杨爱民： 犯罪嫌疑人以

医疗为目的走私麻精药品，

除自用外向不特定他人贩卖

麻精药品的案件也时常发

生。

对于此类案件， 根据

《武汉会议纪要》 的规定，

行为人向走私、 贩卖毒品的

犯罪分子或者吸食、 注射毒

品的人员贩卖， 成立贩卖毒

品罪。 而出于医疗目的非法

贩卖， 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

严重的， 成立非法经营罪。

上述规定看似对两个罪

名做了清晰地区分， 但就

“医疗目的” 的认定仍存在

争议。

刘金泽 ：麻精药品的案

件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

但不能脱离刑法条文原意。

比如最高法

对 《武汉会

议纪要》 的

解读中认为，

正常使用发

挥疗效的属

于药品， 脱

离管制被吸

毒人员滥用

的才是毒品，

但 实 践 中 ，

吸毒人员与

患者有时共为一体。

个人认为， 加价在病友

群贩卖属于脱离管制， 也会

造成滥用。 麻精药品的获取

应当在正规医院通过专业检

查并按处方获取。 麻精药品

是否作为毒品来打击， 要结

合刑法本身含义， 贩卖毒品

是明知是毒品而出售， 加价

只能证明主观有牟利的目

的， 作为犯罪符合打击毒品

犯罪的刑事政策。

刑法规定的走私、 运

输、 制造毒品罪无论毒品数

量大小都应当定罪， 即使不

以贩卖为目的， 行为仍具有

非法性， 主观上的违法性已

经超过了海关管理秩序的保

护范畴， 就要作为犯罪打

击。

柏浪涛： 既然毒品犯罪

的保护客体是国民健康， 那

么惩治毒品犯罪的法理基础

就在于毒品扩散的危险， 这

就要求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罪应以扩散或者流

通为目的。

如果有证据证明是为了

自用， 没有扩散的危险， 就

不可能危害公众健康， 自然

不应以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罪论。

如果在自用之外， 把多

余的麻精药品卖给他人， 有

证据证明对方的确患有精神

类疾病， 一对一的贩卖， 也

不构成犯罪。

但是， 如果对买家完全

不审查， 则应认定主观上有

扩散的故意， 即使不存在牟

利的目的仍可构成贩卖毒品

罪。

柏浪涛： 麻精药品和毒

品在自然层面、 化学成分上

很难区分， 但我们可以通过

使用用途进行判断。 比如为

治病而服用，应认定为药品；

出于好奇、寻求刺激而吸食，

则应认定为毒品。 也可以结

合行为方式， 为治病而购买

麻精药品，因为是自用，不存

在扩散风险， 对国民健康没

有制造危险， 不应认定为毒

品。为了治病而从境外购买，

也不构成走私毒品罪。 一

旦实施贩卖等扩散行

为，就应认定为贩卖

毒品罪。

张曦 ： 对于

麻精药品的属性， 一般应结合

目的进行判断。 出于合法的科

研、教学、医疗等需求，符合禁

毒价值目标的， 不应认定为毒

品。 针对事前网络自测，事后确

诊的情形，如果搜索内容、购买

内容、 聊天记录能够印证其医

疗目的，再结合是否自用、数

量是否超出合理范围进

行分析，一般不认定为毒

品。

对于案发前后确诊

精神疾病与麻精药品并

不对症的情形，需要充分

收集客观证据，尽力还原

实际需求，进而全面公正

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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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明知程度的证明要求

杨爱民： 毒品的种类包含国家规

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

精药品， 具体品种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公安部、 卫生部发布的

《麻醉药品品种目录》 《精神药品品种

目录》 为依据。 鉴于麻精药品本身属于

药品， 且目录随着实践不断更新， 对于

不同学历、 社会经历等背景的犯罪嫌疑

人而言， 诉讼过程中往往对主观明知有

不同程度的辩解。

犯罪嫌疑人对涉案药品主观明知的

深浅直接影响犯罪的认定， 因此， 需要

对主观明知程度进行进一步地探讨。

侯艳芳： 我认为对于主观明知的认

定需要结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主观明

知的证明及证明程度可以分为两个层

面：

第一个层面是对法律的无

知， 毒品犯罪的认定受相关行政

法的影响， 对麻精药品品种目录这

一行政性规范的无知， 属于违法性认

识错误， 原则上不影响犯罪的认定。

第二个层面是对事实的无知， 比如

辩解不知道药品成分等， 这就需要结合

罪名确定证明标准。

尽管理论上涉麻精药品类毒品犯罪的

主观认定标准不应低于其他毒品犯罪的主

观认定标准， 但从 《昆明会议纪要》 和

《武汉会议纪要》 等相关规定对涉麻精药品

类毒品犯罪并未专门规定主观罪过来看，

还是应审慎对待具有双重属性的麻精药品

类毒品犯罪的主观罪过认定为妥。

在对此类犯罪的主观罪过进行判断时，

可以参考实务专家在司法实践中总结提炼

出的一些要点。


